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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，通过广大教师海推、海选产生了中央财经大学第八届

学术委员会。本届学术委员会 31 名委员的当选，是全校教师给予充

分信任的结果，是一种很高的荣誉。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后，委员们依法办事、按章程办事，面对

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新一轮考验，勇挑重担。中央财经大学第八届学术

委员会根据《中央财经大学章程》和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

相关规定及有关精神，结合学校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，认真履行学科

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工作职责，顺利完成了本年

度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在学校学术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年度完成

的主要工作如下： 

一、召开了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完成了学术委员会组织

架构的建设工作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，会议

就下列事项做出了决议： 

1.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学术委员会领导机构。选举产生了主任委员

1 名，副主任委员 4名。李俊生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；王强教授、史

建平教授、齐兰教授和吴溪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。 

2.设立了秘书处。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科研处，秘书长为李桂

君。 

3.建立了例会制度。 

4.设立了 6 个学部和 1 个专门委员会，作为学术委员会的专业工



作机构。这些学部和专门委员会分别为：应用经济学部、理论经济学

部、管理学部、法学部、理工学部、人文与社会学部以及学风建设委

员会。 

二、依据学术委员会章程，制定相关规程办法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 2016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对《中央财经大学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工作规程（讨论稿）》进行了讨论，做出如下决定： 

1.每年 4次全体例会，分别于 3月、6月、9 月、12 月的第一个

星期二下午召开。秘书处提前 2 周将开会的消息通知委员，并将会议

议题及相关材料提前一周送达委员们审阅。 

2.对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议提出异议，必须出现新的证据或事实，

方可进行复议。 

3.为提高议事效率，经主任委员商议可根据具体事项选择电话、

网络等通讯方式进行表决，由秘书处做好电话录音、视频截屏等材料

备案。 

4.经主任委员商议，根据议题选择是否采用学部工作方式和程序。 

三、参与学校重大学术问题审议，发挥学术委员会的职能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根据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应研

究生院的提请，对中央财经大学学位授权点、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学位

授予标准进行审议。 

四、受理学术争议投诉，推进学术道德规范建设 

学术委员会依照《中央财经大学学术道德规范》，对学术争议进行

严谨调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对于学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真正做到了



有规可循、有据可依。 


